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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_E6_8A_A5_E

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9503.htm 《海关法》规定：“国

家实行联合缉私、统一处理、综合治理的缉私体制。海关负

责组织、协调、管理查缉走私工作。”这一规定从法律上明

确了海关打击走私的主导地位以及与有关部门的执法协调。

海关是打击走私的主管机关，查缉走私是海关的一项重要任

务。海关通过查缉走私，制止和打击一切非法进出境货物、

物品的行为，维护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，保障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，维护国家关税政策的有效实施，

保证国家关税和其他税、费的依法征收，保证海关职能作用

的发挥。为了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

的决定，我国组建了专司打击走私犯罪的海关缉私警察队伍

，负责对走私犯罪案件的侦察、拘留、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

。 根据我国的缉私体制，除了海关以外，公安、工商、税务

、烟草专卖等部门也有查缉走私的权力，但这些部门查获的

走私案件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，统一处理。各有关行政部门

查获的走私案件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移送海关依法处理

；涉嫌犯罪的，应当移送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、地方

公安机关依据案件管辖分工和法定程序办理。 4.编制海关统

计 海关统计是以实际进出口货物作为统计和分析的对象，通

过搜集、整理、加工处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或经海关核准的

其他申报单证，对进出口货物的品种、数（重）量、价格、

国别（地区）、经营单位、境内目的地、境内货源地、贸易

方式、运输方式、关别等项目分别进行统计和综合分析，全



面、准确地反映对外贸易的运行态势，及时提供统计信息和

咨询，实施有效的统计监督，开展国际贸易统计的交流与合

作，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。我国海关的统计制度规定，对于

凡能引起我国境内物质资源储备增加或减少的进出口货物，

均列入海关统计。对于部分不列入海关统计的货物和物品，

则根据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和海关管理的需要，实施单项统计

。 海关统计是国家进出口货物贸易统计，是国民经济统计的

组成部分，是国家制定对外经济贸易政策、进行宏观经济调

控、实施海关严密高效管理的重要依据，是研究我国对外贸

易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资料。 1992年1月1日

，海关总署以国际通用的《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》为基

础，编制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，把税则

与统计目录的归类编码统一起来，规范了进出口商品的命名

和归类，使海关统计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拢，适应了我国对

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。 海关的四项基

本任务是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。监管工作通过监管进

出境运输工具、货物、物品的合法进出，保证国家有关进出

口政策、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贯彻实施，是海关四项基本任务

的基础。征税工作所需的数据、资料等是在海关监管的基础

上获取的，征税与监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缉私工作则是

监管、征税两项基本任务的延伸。监管、征税工作中发现的

逃避监管和偷漏税款的行为，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制止和打击

。编制海关统计是在监管、征税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，它为

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准确、及时的信息，同时又对监管

、征税等业务环节的工作质量起到检验把关的作用。 除了这

四项基本任务以外，近几年来国家通过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

赋予了海关一些新的职责，比如知识产权海关保护、海关对

反倾销及反补贴的调查等，这些新的职责也是海关的任务。 

二、海关的权力① 《海关法》在规定了海关任务的同时，为

了保证任务的完成，赋予海关许多具体权力。海关权力，是

指国家为保证海关依法履行职责，通过《海关法》和其他法

律、行政法规赋予海关的对进出境运输工具、货物、物品的

监督管理权能。海关权力属于公共职权，其行使受一定范围

和条件的限制，并应当接受执法监督。 （一）海关权力的特

点 海关权力作为一种行政权力，除了具有一般行政权力的单

方性、强制性、无偿性等基本特征外，还具有以下特点： 1.

特定性 《海关法》规定“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

关”，从法律上明确了海关享有对进出关境活动进行监督管

理的行政主体资格，具有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权。其他任何机

关、团体、个人都不具备行使海关权力的资格，不拥有这种

权力。海关权力的特定性也体现在对海关权力的限制上，即

这种权力只适用于进出关境监督管理领域，而不能作用于其

他场合。 2.独立性 海关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种，为了确保海

关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，必须保证海关拥有自身组织系统上

的独立性和海关依法行使其职权的独立性。因此，《海关法

》第三条规定：“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，向海关总署负责

。”这不仅明确了我国海关的垂直领导管理体制，也表明海

关行使职权只对法律和上级海关负责，不受地方政府、其他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干预。 3.效力先定性 海关权力的

效力先定性表现在海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，就应推定其符合

法律规定，对海关本身和海关管理相对人都具有约束力。在

没有被国家有权机关宣布为违法和无效之前，即使管理相对



人认为海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也必须遵守和服从。 

①根据《海关法》规定，国家在海关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

的公安机构，配备专职缉私警察，负责对其管辖的走私犯罪

案件的侦查、拘留、执行逮捕、预审。本部分内容限定在海

关行政权力的范围，未包括缉私警察的权力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